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剑市监处罚〔2024〕12-55号
当事人：剑阁县元山镇兴阳酒楼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823MA6BUE1A8D
住所（住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元山镇柏林路6号
经营者：刘美林（群众）
2024年1月24日9时50分，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剑阁县元山镇进行节前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剑阁县元山镇兴阳酒楼位于剑阁县元山镇柏林路6号，从事餐饮服务,在你店厨房内查见：①品名：“覃五爷追寻记忆中的好食材好味道”麻辣味钵钵鸡调料（复合调味料），净含量：180g（油料包118克、调料包45克、香料包17克），生产商：四川眉山家好食品有限公司，产地：四川省眉山市，地址：眉山经济开发区东区创业路5号，委托商：四川覃五爷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351140200094，产品标准代号：Q/JHS0003S，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2022/08/01，数量2袋；②“丰联小酥肉专用粉”，净含量：100g，生产商：泉州市丰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南联工业区前梧村山前136号，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135058301524，产品标准代号：Q/QZFL 0002S，保质期：12个月(常温)，生产日期：2022/09/08，数量3袋；③“清香园四川香辣酱”，净含量：360g，生产者：四川清香园调味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地：四川省绵阳市，地址：四川省江油市江油工业园区创元路南段1号，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351078100010，产品标准代号：GB31644，保质期：24个月，数量2瓶，生产日期分别为：2021/01/13和2020/12/17；④“李双甜面酱”，净含量：350g，制造商：成都市郫都区双双食品酿造厂，产地：四川省成都市，厂址：成都市郫都区红光接到汉姜村4组300号，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351012401044，产品标准代号：SB/T10296，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2022/09/12，数量1瓶；⑤“李锦记排骨酱”（调味酱），净含量：240g，制造商：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产地：广东省江门市，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七堡工贸城北区一号至二号，委托方生产许可证号：SC10344011600560，被委托方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44070500389：产品标准代号：Q/XLKK1011S，保质期：三年，生产日期：2019/08/19，数量1瓶；上述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与其它未过期食品原料混放在一起陈列在操作间。

现查明：1、当事人于2020年10月13日在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名称：剑阁县元山镇兴阳酒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823MA6BUE1A8D，经营者：刘美林，经营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元山镇柏林路6号，经营范围：中餐、小吃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当事人于2021年7月7日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5108230053491，主体业态：餐饮服务经营者，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2026年7月6日。
另查明：①当事人于2022年8月6日从抖音商城上购进“麻辣味钵钵鸡调料”，数量5袋内含有（麻辣钵钵鸡4袋+藤椒钵钵鸡1袋），购进金额29.9元，价格为6.00元/袋；②当事人于2022年9月7日从抖音商城上购进“丰联小酥肉专用粉”，数量4包，购进金额9.9元，价格为2.5元/袋；③“清香园四川香辣酱”、“李双甜面酱”、“李锦记排骨酱”（调味酱）是当事人从剑阁县元山镇边贸市场李海银处购买的（由于时间较长当事人不能提供付款凭证及进货票据，无法提供具体进货日期），“清香园四川香辣酱”购进数量为2瓶，价格为6元/瓶，“李双甜面酱”购进数量为1瓶，价格为3元/瓶，“李锦记排骨酱”（调味酱）购进数量为2瓶，价格为11元/瓶；上述食品原料用于菜肴制作。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件货值金额计算的意见》（市监稽发〔2021〕70号）规定，成品按照销售价格计算货值金额；半成品按照原料购进价款计算货值金额；原料按照购进价款计算货值金额。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的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货值金额为45.5元，因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使用记录，无法查明上述涉案食品原料在超过保质期后的具体使用情况，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月24日，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拍摄的现场照片11张，证明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的事实；

2、2024年1月24日，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扣押决定书》及《涉案物品清单》各1份，证明对当事人经营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扣押的事实；

3、2024年1月30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

4、2024年1月30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为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经营主体的事实;

5、2024年1月30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为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主体资格事实;

6、2024年1月30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的《购销凭证清单》复印件2份，证明当事人从抖音商城采购“麻辣味钵钵鸡调料”、“丰联小酥肉专用粉”的时间、数量、价格的事实;

7、2024年1月30日，对当事人刘美林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对当事人经营情况以及涉嫌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调查的事实；

8、2024年2月5日，当事人经营者刘美林向本局提供的元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原件1份，证明当事人家庭因病经济困难的事实；
以上证据提取、固定方式、方法合法有效，证据内容明白一致，证据种类齐全，各种证据相互印证，没有矛盾，形成证据锁链，能够清楚、全面、完整、真实的反映整个案情。经确认，当事人对提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局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于2024年3月4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4〕12-55号），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而当事人放弃上述权利。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下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应予以行政处罚。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当事人经营的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麻辣味钵钵鸡调料”2袋、“丰联小酥肉专用粉”3袋、“清香园四川香辣酱”2瓶、“李双甜面酱”1瓶、“李锦记排骨酱”（调味酱）1瓶；
2、处罚款8000.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四川省通用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剑阁支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3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